
威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威海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关于印发《威海市用地用林用湿用海
联动审批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威自然资发〔2025〕41 号

各区市自然资源局，环翠区林业发展中心，各国家级开发区

林业主管部门，各国家级开发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各区

规划分局，各区市、开发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现将《威海市用地用林用湿用海联动审批的实施意见》

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威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威海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2025 年 6 月 6 日



威海市用地用林用湿用海联动审批
的实施意见

为持续提升我市自然资源要素保障效能，降低用地主体

办事成本，深入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根据《山东省自

然资源厅 山东省海洋局关于全面推行用地用林用草用海联

动审批的通知》（鲁自然资字〔2025〕53 号）有关要求，结

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实施意见。

一、工作目标

为进一步提升我市自然资源要素保障协调联动能力，贯

彻落实自然资源部关于推动“四个融合”、建设“一张图”

部署，按照省自然资源厅联动审批工作要求，切实解决“一

套材料多头报送”、“审批模式多种多样”和“函来函往效率

不高”等问题，决定将报省级及省级以上审批的农用地转用、

土地征收中的用地用林用湿用海 4 个事项（以下简称“联动

审批事项”），纳入建设用地审批系统审批流程，实现用地用

林用湿用海申请“只进一门”“只跑一次”，要素保障“一口

进出”“一次办理”。单独用林用海项目、自然资源部直接受

理的用海项目等有特殊要求的，按原途径单独办理，不纳入

联动审批。

二、工作要求

一是统一审批系统。自 2025 年 6 月 1 日起，联动审批

事项均通过建设用地审批系统运转，用地、用湿、林地许可、

林地定额、用海业务申报材料实行同步录入、并联审查、统

一上报，全面实现县级申报、市级审查、省级批复出具全流



程线上办理。

二是县级一窗受理。联动审批事项，由县级自然资源部

门统一受理，推送至同级林业、行政审批部门并联审查。审

查中需要补正的，自然资源部门汇总意见后统一反馈；符合

要求的，由自然资源部门逐级上报、同步推送，直至有审批

权的政府和主管部门批准、行政许可。

三是联合踏勘公告。联动审批事项，由县级自然资源部

门组织同级林业和行政审批服务局分工协作，将原土地踏

勘、使用林（草）地现场查验、国有林场（苗圃）现场查验、

自然保护地现场查验、用海现场调查合并为一次现场踏勘。

完成现场联合踏勘后，可结合土地现状调查结果公示和土地

征收补偿安置方案公告，同步将建设项目拟用林用草用海情

况，在相关村组、门户网站等采取有利于社会公众知晓的方

式同步开展公示、公告，保障被征地农民等相关权利人的知

情权。

四是优化审批流程。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在赋予林地定

额通知中，明确提出是否同意占用林地的意见，进一步提升

审批效率。

三、审批流程

（一）县级组卷

1.县级受理。由县级自然资源部门统一受理项目用地用

林用湿用海申请，推送至同级林业、行政审批部门。

2.县级审查。县级林业、行政审批部门负责制作、收集、

审查用林用海报批材料，属于县级审批权限的出具行政许

可，属于市级、省级审批权限的，配合县级自然资源部门，



将报批材料录入建设用地审批系统“用林”、“用海”附件文

件夹。

3.呈报市级。用地用林用湿用海材料准备齐备后，县级

自然资源部门通过建设用地审批系统，呈报市级审查。

（二）市级审查

1.市级受理。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对报件材料齐全性进

行初审，要件齐全的，受理报件，推送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开展并联审批。

2.市级审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对报件材料进行审查，会审通过的，依职责出具赋予林地定

额通知、使用林地许可（意见）和建设用地审查报告。

（三）上报省级

1.报国务院、省政府审批的单独选址项目，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拟定市级审查报告，报市政府出具市级呈报申请

书，将用地用林用湿用海材料，通过全省建设用地审批系统

报省自然资源厅审查。

2.报省审批的批次用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拟定市级

审查报告，报市政府出具市级呈报申请书，将用地用林用湿

材料，通过全省建设用地审批系统报省自然资源厅审批。

3.市政府审批、省政府备案的批次用地，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拟定市级审查报告，报市政府批准用地后，将用地用

林用湿材料和市政府批文、备案表，通过全省建设用地审批

系统报省自然资源厅备案。

四、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和工作落实



用地用林用湿用海联动审批是全面深化自然资源领域

改革、服务保障“经济大省挑大梁”重要任务，纳入“高效

办成一件事”改革重要内容，是提高审批效率的重要举措。

各区市、开发区自然资源部门和行政审批部门要高度重视，

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严格落实“一窗受理”和“全

程网办”要求，确保联动审批工作顺利推进。

（二）审查结果执行“一次告知”制度

经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用地、用湿业务审查科室和市行

政审批服务局用林、用海业务审查科室审查，需要补正材料

的，审查科室要执行“一次告知”，将需要补充完善的材料

一次性提出反馈意见，明确作出“同意办理”或“不同意办

理”的结论性意见，并指导各区市进行补正。区市连续补正

三次仍然不通过的，退回报件并予以通报。

（三）审查事项执行“限时办理”制度

联动审批事项实行并联审查，审查实行业务人员初审、

科室负责人复审确认，审查工作执行“限时办理”,初次审

查时间不超过 3 个工作日、累计审查不超过 7 个工作日，建

立 AB 岗审查制度，防止缺位空岗延误审查报批工作。


